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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 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听取了张德江委
员长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0 人，出席 2964
人，缺席16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
晨主持会议。

与会代表经过表决，首先通过了由
35名代表组成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王少峰、杨艳为总监票人。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
议案办法的规定，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全体代表的三
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经过约 40分钟
的发票、写票、投票、计票，15时 51分，工
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赞成 2958票，反对
2票，弃权 3票。

王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
正案》通过。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11
日发布公告，宪法修正案予以公布施行。

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张
德江向大会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他说，过去的五年，是我们党和国家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
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权
威和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开创
人大工作新局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
和实践创新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张德江从 7 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
的主要工作。一是着力加强重点领域立
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二是着力发挥立法引领和推
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顺利实
施。三是着力完善监督工作机制，加强对
宪法法律实施和“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
四是着力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充分发挥
代表作用。五是着力推动人大制度完善发
展，夯实国家政权建设和党长期执政基

础。六是着力加强人大对外交往，服务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七是着力推进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党的建设，不断提高依法履职
能力和水平。

张德江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是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
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
大机关工作人员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国
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
地方各级人大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全国
各族人民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张德江从 5 个方面总结了五年工作
的主要体会。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最大优
势，必须坚定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党的指导
思想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必须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
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
式，必须切实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四是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充分发挥
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的重要作用。五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张德江指出，2018 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十
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
一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议原则通过了 2018年常委会工作要点和
立法、监督工作计划，对今后一年的工作
作出初步安排。一是继续加强立法工
作。二是继续加强监督工作。三是继续
加强代表工作。

张德江说，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指引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
新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能够
不辱使命、不负重托，谱写新时代人大工
作新篇章。

大会执行主席刘家义、刘赐贵、张庆
伟、胡和平、段春华、贺一诚在主席台执行
主席席就座。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举 行 第 三 次 全 体 会 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
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张德江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本报北京11日电（记者孙佳薇 王坤
曹忠义）11日上午，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的黑龙江代表团举行第五次全
体会议。

代表团团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庆伟，张军、陆昊、王宪魁、陈锡
文、徐绍史、王常松、甘荣坤、张雨浦、胡亚
枫出席会议。李海涛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表
决稿、大会关于设立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专

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审议了关于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酝酿
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人选。上述四个议题的审议结果，将
按要求上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大会秘书处。

大会秘书处法案组、简报组驻地联络
员等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我省代表团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建议表决稿

张庆伟张军陆昊出席会议

九鼎重器，百炼乃成。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
法修正案。这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
所需、党心民心所向，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举措，对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
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
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
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
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从中央政治局决定
启动宪法修改工作，到《中共中央关于修
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在党内外一定
范围征求意见；从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
内容的建议》，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
议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这次宪法修改，
始终贯穿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精神和原则，是我们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生动实践，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的生动体现。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
志的集中体现，在我们党治国理政活动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保持宪
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推动
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这是我国法治
实践的一条基本规律。从 1954 年我国第
一部宪法诞生至今，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
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1982 年宪法
公布施行后，分别进行了 5 次修改。通过
修改，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中紧跟时代步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实践证
明，及时把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上升为国家宪法规定，实现党的主张、
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宪法必须随
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确立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
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
宪法总纲第一条，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
制度，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次宪
法修改，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把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
入国家根本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
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上升为宪法规定，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将更好地发
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在法
治轨道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下转第二版）

人
民
日
报
社
论

为
民
族
复
兴
提
供
有
力
宪
法
保
障

详见第三版

第三十二条 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
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
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引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在“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
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
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
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
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
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
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
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十三条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
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包
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这一自然段相应修改为：“社会主义的建
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
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
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
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
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
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
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
和发展。”

第三十四条 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
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
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

第三十五条 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
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
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
开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

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
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
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
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自然段相
应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
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
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
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
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
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
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
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
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
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第三十六条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十七条 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国
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
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第三十八条 宪法第四条第一款中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
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
关系。”修改为：“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
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第三十九条 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这一款相应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
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
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
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第四十条 宪法第二十七条增加一
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
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第四十一条 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
项，作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应改为第
八项至第十六项。

第四十二条 宪法第六十三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增加
一项，作为第四项“（四）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任”，第四项、第五项相应改为第五项、
第六项。

第四十三条 宪法第六十五条第四
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
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的职务。”

第四十四条 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中第六项“（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工作”修改为“（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

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增加一项，作
为第十一项“（十一）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第十一项至第二十一项相应改
为第十二项至第二十二项。

宪法第七十条第一款中“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
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修改为：“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
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
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宪法第七十九条第三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
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
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四十六条 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
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
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
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政、
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为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
工作”。

第四十七条 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
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
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
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
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下转第二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已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11日通过，
现予公布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3月11日于北京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一号）

历 史 性 的 庄 严 时 刻
记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

有力推动和保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有关负责人回

应宪法修正案热点问题

详见第二版


